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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0

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预算

在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内设立资料服务股

瑞典:决定草案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

大会，

回顾其第 32/21 2-号决议第五节第 2 段中决定，本组织并没有承诺以后将

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资料股务股的业务费用转入经常预算;

决定授权秘书长根据 A/C. 5/32/47 号文件内秘书长的说明第 12 段为

此目的而开列的预算外经费，在一九七九年使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资料服务股

的工作，并确保同资料服务股作出适当安排，使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档案中未

出版的资料得以充分利用;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报告资料服务股两年业务工作的结果.这

份报告应考虑到 A/33/7/Add. 2 文件第 8 和第 9 段内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包括资料系统局审议这项业务工作的结果，秘书长提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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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费和业务费概数的细目，这些资料对资料服务股系统的实际使用者和可能

的使用者的用处，以及它同联合国书目资料系统(书目资料系统)和国际劳工

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联合国其他组织的有关资料系统所达成的一致性

和协调的程度.




